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促进国

际会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提高举办国际会议的质量

和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及教育部办公厅、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国际会议包括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或附属医院的名义在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主办

或承办的、且参会者来自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

澳、台地区）的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报告会和交流会等。 

第三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顺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坚

持会议目标明确，主题鲜明；应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科研事

业的发展;应有利于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学术声誉和国际竞争

力。在申报、筹备及举办会议过程中，禁止出现“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等政治问题及其他敏感问题。会议通知、会议

记录、论文集等会议文件中对台湾方面都不得出现“中华民国”、

“全国”、“中央”、“行政院”、“政府”等字眼。 

第四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坚持厉行节约、讲求实效，合理制

定会议预算，严格控制经费开支。根据会议主题合理控制会期、



规模和规格。 

第五条 原则上不得跨地区举办国际会议；会期和地点应避

免与国家举办的重大国际性活动冲突；一般不邀请外国政要、

前政要及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参加国际会议；应做好突发

事件的应急预案，确保国际会议顺利进行。 

第六条 国际会议会期应控制在5天以内。 

第七条 主办单位需在国际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将会议总

结提交至交大医学院国际交流处审核后报送交大本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审核，再报送教育部或其他相关部门备案。 

 

第二章 预报、申报、审批 

第八条 举办国际会议应严格执行预报、申报和审批制度。

未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校内各单位不得举办各类国际会议。 

第九条 预报：目前小型双边会议、一般性国际会议不需要

走预报流程，重大国际会议必须在会期上一年的9月底前提交下

一年度国际会议预报计划表（含申办、承办、合办）。 

第十条 申报：小型双边会议、一般国际会议（含不涉及敏

感问题且外宾人数不多于30人的小型自然科学技术类国际会议）

必须在会期前4个月提出申报。重大国际会议在提交预报计划表

后，还必须在会期前6个月提出申报。 

第十一条 举办（含承办、申办）一般在线国际会议，应至



少在会议举办日期前25 天内，参照线下举办国际会议的程序履

行报批手续。“一般在线国际会议”的定义等同于线下一般国

际会议的定义。 

第十二条 会议类别：按会议规模及内容，可分为： 

1．小型双边会议 

不涉及重要国际问题，外宾人数＜30 人，总人数＜800 人

的自然科学类国际会议，必须按规定提前 4 个月提交正式的会

议申请，逾期教育部将不再受理，所有国际会议须取得教育部

批复同意后方可举办。 

2．一般性国际会议 

指在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举办的、与会者来自 3

个或 3 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会议、论坛、

研讨会、报告会、交流会等。各种国际比赛、国际博（展）览

会和涉外文艺演出不适用。必须按规定提前 4 个月提交正式的

会议申请，逾期教育部将不再受理，所有国际会议须取得教育

部批复同意后方可举办。 

3．重大国际会议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为重大国际会议： 

（1）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各专门机构的大会与特别会议； 

（2）联合国系统以外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重要国际组织的

大会与特别会议； 

（3）事关我核心利益等重要国际问题的国际会议或双边会

议； 



（4）外宾≥100 人，总人数≥400 人的社科类国际会议；

外宾≥300人，总人数≥800人的自然类国际会议； 

（5）外国政府正部长及以上官员或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或重要幕僚出席的国际会议或双边会议； 

（6）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或双边会议。 

重 大 国 际 会 议 必 须 提 前 1 年 在 教 育 部 平 台

（http://econf.hust.edu.cn/）提交会议预报计划，教育部审

核后报请国务院审批，否则不予受理。提前 1 年报备计划后，

还需提前 6 个月提出正式申请。 

4．沪港（澳）、海峡两岸研讨会 

指在我国境内举办的、有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代表参会，但

没有外国代表参会的会议。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管理办法由交大医

学院国际交流处负责解释。


